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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控股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基本情况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西藏麦田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麦田”）持有的公司股份 198,200,000 股被四川省成都市

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轮候冻结，本次被冻结股份占西藏麦田持有公司股份的

99.50%，占公司总股本的 24.01%。司法轮候冻结申请执行人为湖北省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资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8 月 29 日、

2018 年 9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2018-103 号、2018-107 号公告。 

二、进展情况 

针对上述司法冻结事项，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1 日向西藏麦田发出《问询

函》，询问湖北资管申请执行西藏麦田公证债权文书一案的最新进展情况；此外，

公司近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获悉西藏麦田法定代表人、

经理、执行董事于 2018 年 9 月 30 日由康顺变更为吴波，根据《企业法人法定代

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相关规定，公司在《问询函》中一并问询：西藏麦田实际控

制权是否发生变更。 

2018 年 10 月 15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西藏麦田书面提交的《回复函》，现

将有关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1、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申请执行西藏麦田公证债权文书一案进展情况：

2018 年 10 月 12 日，西藏麦田正式委派中豪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律师代理该案件，

西藏麦田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正式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不予执行公证

债权文书申请书》，申请事项包括：（1）请求不予执行湖北省武汉市长江公证处

【2018】鄂长江内证字第 18559 号《公证债权文书》、【2018】鄂长江内证字第



18560 号《公证债权文书》、【2018】鄂长江内证字第 18561 号《公证债权文书》

以及【2018】鄂长江内证字第 7892 号《执行证书》。（2）中止本案执行程序。成

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于当日受理该材料并且立案。 

2、西藏麦田法定代表人、经理、执行董事 2018 年 9 月 30 日由康顺变更为

吴波一事，西藏麦田、西藏麦田股东浦江域耀及西藏麦田实际控制人李雪峰完全

不知情。 

根据西藏麦田、浦江域耀和湖北资管全资子公司新宏武桥三方于 2018 年 7

月 24 日签署的《关于债权债务处理之框架协议》、2018 年 8 月 3 日签署的《关

于债权债务处理之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西藏麦田名义股东虽然为新宏武桥，

但只是作为西藏麦田对债权人湖北资管的担保行为，西藏麦田股东权益和实际控

制权仍归浦江域耀和李雪峰所有，新宏武桥无权参与西藏麦田的任何经营活动，

在未征得西藏麦田实际控制人李雪峰同意下，无权对西藏麦田从事任何行为，西

藏麦田的有权代表为实际控制人李雪峰及其委托人员。 

根据西藏麦田、浦江域耀和湖北资管全资子公司新宏武桥三方于 2018 年 8

月 3 日签署的《关于债权债务处理之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二条：需要西藏麦

田的股东行使股东权利进行表决、签署任何事项或文件，新宏武桥需向浦江域耀

和李雪峰进行书面通知，新宏武桥必须按照浦江域耀和李雪峰的书面回复意见进

行表决、签署；然而，湖北资管全资子公司新宏武桥在浦江域耀和李雪峰完全不

知情的情况下，私刻西藏麦田公章，捏造西藏麦田股东会决议文件，擅自变更西

藏麦田法定代表人、经理、执行董事，属于严重违法行为，西藏麦田将通过司法

途径追究相关当事方的违法责任，要求湖北资管全资子公司新宏武桥按照三方协

议约定恢复法定代表人、经理、执行董事变更前工商登记状态，注销其私刻的公

章，并承担由此给西藏麦田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和不利影响，积极维护西藏麦田

控股权和实际控制权的稳定。 

三、其他事项 

1、上述《关于债权债务处理之框架协议》、《关于债权债务处理之框架协议

之补充协议》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7 月 26 日、2018 年 8 月 4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2018-087 号、2018-097 号公告。截至本公告日，

除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冻结数据、西藏麦田转发的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

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 川 01 执 1611 号）、成都中院《材料收据》及西藏麦

田的《回复函》外，公司未收到任何方就此事项的法律文书、通知或其他信息。 

2、截至目前，公司实际控制权是否发生变更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董

事会将持续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督促相关方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公司发出的《问询函》及西藏麦田《回复函》； 

2、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材料收据》。 

特此公告。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